
 

       

  香港記者協會就《2015年截取通訊及監察（修訂）條例草案》 

向立法會提交之意見書 

 

1. 政府當局在公眾諮詢後一年多提出《2015 年截取通訊及監察（修訂）條例草

案》，當中主要擴大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的監察權力，但未有回應新聞業

界長久以來要求加強保護新聞資料的訴求，香港記者協會（下稱記協）對此表

示遺憾，促請立法會審議修訂條例時，加入容讓新聞資料享有類似法律專業保

密權的條款，以保障新聞消息來源不被隨意監察，窒礙新聞界獲取秘密消息的

渠道，令市民知情權進一步受損。 

 

專員查閱資訊須確保新聞材料不外洩 

 

2. 《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實行已近十年，其監察工作只靠政府委任的截取通訊

及監察事務專員負責，其有效性一直受民間團體質疑。翻查過去五年（2009 至

13 年）的專員年報可見，小組法官批出的截聽申請及續期截聽申請的比例，除

2009 年為百分之八十三之外，其餘四年的批准比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七至九十九。

究竟如此高的批准比率是基於法官過於寬鬆的處理抑或執法機關嚴厲限制自身

的權力，外界無從得知，即使監察專員亦只能按執法機構提出的書面申請和報

告作依據，未能親自查閱原材料。 

 

3. 為此，記協歡迎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獲賦權聆聽執法人員的竊聽通話內容，

認為第 53(1)(a)條的修訂及相關技術修訂正確及積極，以便肩負「守門人」角色

的專員，不再單靠閱讀執法人員的書面報告，能親自聆聽通話內容，以第一手

真實資料審視所有透過截取或秘密監察行動取得屬於新聞材料的個案，查明相

關執法人員的截聽行動是否必須以及有否違規，可對執法人員起阻嚇作用，防

止濫權，從而提高市民對條例的信心。  

 

4. 不過，監察專員一旦獲賦權查看原始內容，意味監察專員亦可直接檢視須受保

護的新聞資料，甚至是秘密消息來源，為此，記協強調，監察專員行使此權力

時，必須確保有關內容只作審視執法人員的行為是否適當，不能將之向不相關

的人士披露。有關保障，須在條文上訂明。 

 

新聞資料仍受濫權截聽威脅 

 

5. 此外，政府修訂草案並無回應業界要求新聞材料須受明確保障的訴求，令人遺

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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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據現行《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當中雖訂明執法部門向小組法官申請誓章

時，需評估行動是否有可能取得屬於新聞材料內容的資料。《條例》的實務守

則亦列明，「凡在截取或秘密監察行動中已經取得或相當可能會取得可能屬新

聞材料內容的資料，亦須向專員呈報有關個案」。不過，當執法人員發現截聽

到新聞材料時，該等材料已外洩，況且，呈報不等於執法人員會停止截取或放

棄使用有關資料，故此現有保障並不足夠。 

 

7. 事實上，前專員胡國興在首份年報（2006 年）已提及，「條例本身對新聞材料

的著墨較諸於法律專業保密權有所不及」，記協堅持，條例須仿傚保護法律專

業保密權的條文，增設「新聞專業保密權」，令記者的正常採訪工作，明確受

到法例條文所保障。 

 

8. 記協翻查過去八份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年報，發現由 2006 年 8 月條例生效

後，直至 2013 年 12 月，共有七宗執法人員竊聽期間截聽到新聞材料的個案。

當中部分個案，反映了執法或司法人員對判斷新聞材料的敏感度不足。 

 

9. 記協在 2013 年 7 月提交政府當局的意見書中，已經詳列截至 2011 年底為止的

四宗涉嫌違例個案1，顯示執法人員在明知正在截聽新聞資料或可能會取得新聞

材料時，未有按守則即時向小組法官匯報，繼續截聽；另外亦有個別例子顯示，

法官在執法機關提出截聽授權申請時，已獲知會可能取得新聞材料，但小組法

官卻認為毋須施加額外條件，授權截聽。 

 

10. 而在 2012 年年報提及的三宗個案，執法機關聲稱在獲知截聽到新聞材料時已

暫停竊聽，並按程序上報，而小組法官亦取消相關截聽授權。不過，專員在年

報第 5.17 段補充，礙於專員沒有聆聽截取成果的權力，除執法機關上報的通話

外，「是否尚有其他可能包含新聞材料的通訊」被截聽。負責監察的專員尚且

未能一窺全豹，市民或新聞界更加無力監察執法機關是否濫權。 

 

11. 再者，上述個案在顯示，無論截聽個案是否適時被叫停，消息來源與記者的秘

密對話均已外洩，被截聽者的權利已然受損，而記者須保護消息來源的責任亦

受到無聲無息的侵擾，影響公眾對新聞界披露隱密消息的信心。一旦消息來源

有所遲疑，不敢向記者透露涉及公眾利益的事件，新聞界監察社會不公義或權

貴進行不當行為的能力，將大大被削弱，令公眾知情權受損。 

 

12. 記協必須強調，保護消息來源是捍衛新聞自由的重要防線，與消息來源的對話

應盡量免被執法人員截聽，本會促請政府當局一如對法律專業保密權一樣， 

                                                      
1
 見記協 2013 年意見書(http://www.hkja.org.hk/site/portal/Site.aspx?id=A1-1088&lang=zh-TW) 第 3 至

8 段。 

http://www.hkja.org.hk/site/portal/Site.aspx?id=A1-1088&lang=zh-TW


 

 

在條例明文規定，新聞材料享有保密權，規定執法機構申請授權時，必須在誓

章述明取得可能含有新聞材料保密權的可能性的評估，若日後出現可能影響評

估的變化，執法機關須向小組法官提交報告，以便小組法官決定應否取消有關

截聽授權，又或繼續截聽時需否施加任何額外條件。至於在未更改授權前已截

聽到的新聞材料，亦不能使用，並予以銷毀，以保障記者與消息來源的通話不

會被洩露。 

 

保障新聞材料政策應一致 

 

13. 現行的《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82 至 88 款訂明，搜檢新聞材料時須遵循一系列

特定程序，顯示新聞材料具有敏感性，須予保護以落實《基本法》第 27 條保

障的言論、新聞及出版自由，然而，現行的《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及修訂條

例草案均無回應業界訴求，令新聞自由備受威脅，亦令涉及新聞材料的保障程

度在本港法例上出現差異，有違政策一致性的原則。 

 

14. 隨著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於 2009 年發出第 34 號「一般意見」，為落實《公民

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表達自由訂定詳細指引後，不少民主國家已採取

措施，撤消對新聞自由的不合理和間接限制，記協期望，立法會議員促請聲稱

尊重新聞自由的香港政府順應民主國家潮流，在現行的修訂草案中加入新聞資

料同享法律專業保密權，保障新聞自由。 

 

 

 

 

香港記者協會 

2015 年 4 月 30 日 

 
 




